
论西方社会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非人化

梅祖蓉
内容提要　 非人化，在西方社会，作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的一种运行机制，内隐着深

刻的哲学、宗教与人类学背景。它是“自我”与“他者”的界分发展到极端化的产物。人在
宇宙中占据独特而优越的地位以及万物为用、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均为非人化的理论形成
提供了哲学与宗教上的渊源。人一旦被视为动物，就容易被当做动物来对待，非人化从理
论转入实践的过程由此展开。其结果直接导致奴隶制中的财产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
的暴力论。经历长期非人化过程的人群，往往会将非人化机制主动内化，从而形成有助于
奴隶制与种族主义正当化的理想类型的奴隶，以及人格矮化的奴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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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非人化，指将某一人群人为地贬低为“次一等的人类”或者类比为动
物，致使其不能配享人之为人的社会尊严，而沦为被压迫、歧视或迫害对象的思想与行为。作为种
族主义与奴隶制的一种重要运行机制，它时常为人提及，然而长期以来多见现象描述，少有系统分
析，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始有西方学者改变这一状况，①国内的相关研究同样稀缺。有鉴于此，笔
者拟抛砖引玉，主要就西方社会的哲学与宗教基础探讨非人化的根源，并对其过程的展开与结果略
作论述。

笔者意图说明：在西方，非人化现象之所以形成，既以整个人类社会都存在的“自我”与“他者”
的界分为基础，又根源于西方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面：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独特性与优越地位，以及万
物为用、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支配观。当这种优越意识与支配观念，首先经由人对社会秩序的理解
投射到人关于大自然的看法，再由人对自然的认识转化为人对社会的认识时，非人化的理论基础就
形成了———人与动物的界分标准被运用于人与人的界分。非人化，正是在此观念的投射与转换中，
获得“正当性”。一旦人被视为动物，就容易被当做动物来对待，非人化的实践过程因此而展开。
其结果，非但导致奴隶制中的财产论、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暴力论；还使得被奴役、被歧视的对象
主动将非人化机制内化，从而形成人格矮化的奴隶文化。

一、何为“人”
人为什么要将他人非人化？研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学者常从“我”与“他者”的界分论起，这

是顺理成章的。人类社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我们”与“他者”、“自己人”与“外人”或“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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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界分。正是基于这一内外有别的心理认知，他者奴役论出现。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系统论述奴隶制的合理性。他将“外邦人”，即说着希腊人听不懂的语言的

外族，视为合理而天然的奴役对象。① 犹太教与基督教徒的圣典，亦将外族人置于奴役地位。《圣
经·利未记》２５

!

３９、４４ ～ ４６记载：“你的兄弟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
仆服侍你。……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
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入，他们要作你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
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地辖
管”。这段话不仅声明奴役“他者”为神所指示，并且暗示了奴隶制的残酷：被奴役者若非弟兄，便
可严加管辖。伊斯兰教的经典宣称：“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古兰经》３３

!

５０），确认
了胜利者奴役战利品即他者的权力。

以“他者”为奴，规避了人类伦理中不可恶待同胞的道德质疑与责任感，同时满足了内外有别
的群体心理，但这不意味着“我”与“他者”的界分必然导致非人化。它甚至也不构成奴隶制的充分
理由。否则，亚里士多德不会在临终时，将其１４名奴隶全部释放，②寻求人性中向善的表达。耶和
华也不会通过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记取自身曾在埃及屈身为奴的历史，不可欺压那寄居的陌生人
（《出埃及记》２３

!

９）。这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如同爱自身的“金律”在《圣经》中出现
多次。伊斯兰教的经典同样宣称：释放奴隶是一种美德与超越，是使人幸福的源泉（《古兰经》
９０
!

１３、１８）。何况，将同族同胞降为奴隶者自古有之。仔细推来，只能说，是“我”与“他者”的界分
达至极端时，才出现非人化。

问题来了，是什么因素使这种极端化的结果能在“我”与“他者”的界分上建立？依照学理，答
案须从人类社会如何理解人以及人与自然界尤其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推出。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戴
维斯（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曾经指出，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强调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优越性”，③这
给笔者提供了启示。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人的解释中，常以人之独特性与人在宇宙中的特殊
地位为中心。人在解释人与自然界或人与动物的关系时，也往往贯穿着以万物为用、以人为中心的
功利主义价值观。人类视野中，万物之所以存在，都是为了备人所需。正是这种人的优越感与人类
中心主义为非人化培植了土壤。

何为人？西方文献中常见三种路向的定义：哲学的、宗教的、人类学的。哲学的定义以“理智”
或“理性”作为核心词，即以理智或理性的拥有与运用作为人之为人的条件。它起源于古希腊罗马
的古典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最广为人知。其影响之深远，构成西方社会解释人之为人的传
统。直至１７、１８世纪，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向它提出挑战，认为动物也具有理智。④ 宗教的定义从
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演绎而来，然而接受了古典哲学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人类学的定
义，结合了人的生理与社会性，但与哲学的、宗教的定义并不隔绝。正相反，无论哲学与宗教的定
义，都有人类学的基础在里头。由是之故，笔者的论述也不作机械的切分，而依据历史的车轮、理论
的发展，先从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人”字观起头，再论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哲学中关于人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将人分为两类：一类“能够运用理智且遇事有远见”，由于这种天分而成为自由人、
统治者；一类虽可以感受别人的理智，但自身缺乏理智，仅具体力供他人驱使———在这一点上，与供
人驱使的牛或其他牲畜无异。他们是天生的奴隶。换言之，人之为自由人、统治者或奴隶，主要在

５１

论西方社会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中的非人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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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智的差异、理智的有无；而奴隶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感受理智的能力，但在“以体力供
应主人的日常需要”这一方面，二者是没有区别的。①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他没有说，人类中有不是“人”
（ｈｕｍａｎ）或次于“人”的那一部分，他只解释了自由人与奴隶在心智上的不同；然其理论为后世的种
族主义以及人与“非人”的理论提供了延展空间，尤其是他赞同“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
邦人）”② 这一点。其二，他把驯养的动物———人类文明前工业化时代与人生活最为密切者———引
入自由人与奴隶的辨析中。这说明，人在审视自身时，与之生活最为密切的驯化动物是其自然的参
照。它解释了非人化过程为什么总与猪、狗、牛、马、驴等动物发生联系，而这个背景是人类社会进
入工业化时代以后渐渐与之疏远了的。更重要的是，这个联系对人类的伦理带来负面影响：人在将
他人降为动物后，便觉得可以任意驱使、屠杀而无须承担道德责任。一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
斯（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所言，“人类统治自然的伦理将动物排除在关心对象之外，同样也使虐待被认为
处于动物状态的人合法化”。③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人概念渗进罗马帝国晚期兴起的基督教教义。当代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
德·尼布尔（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曾指出，现代西方人对人的理解，“都基于对古希腊罗马人性观与圣
经人性观的修改、转化与融合而来”。④ 此种融合首先由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
系统完成，并以其在宗教与哲学界的权威，影响西方世界，直至近代。依据奥古斯丁对圣经的诠释，
人首先由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出（这是《创世纪》直接指明的了）；不过，这个按上帝造出的形象
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理性和必朽的生灵”。⑤ 所谓“必朽的生灵”，是指人不能如上帝
永生永存，因此人的概念中必须补入一个肉身是否朽坏的条件。奥古斯丁还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
质料（ｅｓｓｅｎｃｅ）与形式说，得出了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说而未曾说出的结论：人不因其形式或外表成
其为人，只要是理性和必朽的生灵，就必须承认他们是人，并且“是同一个初人始祖的苗裔”。⑥ 在
奥古斯丁看来，这与“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不冲突。因为“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
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只有在人的理性或理智的灵魂中，才能找到造物主的形象”。⑦ 因
此之故，奥古斯丁指出：那些外形奇异的动物或者人类种族也是人，只要他们符合人之为人的条件：
理性和必朽的生灵。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也说，很可能，那些外形奇异的民族，“根本就不是人
类”。⑧ 这个结论，为后世那些不承认人类起源一元论的种族主义者将外形与其相异的民族贬低为
动物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３世纪的天主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接过奥古斯丁的学说，并且凭借他

对亚里士多德的深刻理解，“将二者做了完美的结合”。⑨ 其论述之系统与明晰，让伯特兰·罗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这个不认为阿奎那“可与古希腊或近代一流哲学家相提并论”的２０世纪哲学家，
也不得不表示“赞赏”。瑏瑠 关于人，阿奎那首先指出，“人的定义是理性动物。违反了这个定义的实
理，便是无理性的动物。……天主不能造人而违反人定义的任何实体。那便等于造生一个不是人
的人”。瑏瑡 不言而喻，阿奎那不承认有什么次一等的人。要么是人，要么是动物。所谓“不是人的
人”，无非是说，设若某人或某人群被认定为缺乏理性，那就在实质上属于动物而非人类———“无理

６１

　 《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③

④

⑤

瑏瑠

瑏瑡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第５—１８，１７页。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４３．
⑦ ⑨　 〔美〕Ｒ．尼布尔著，成穷译：《人的本性与命运》，贵州出版集团，２００６年，第５，１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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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兽类的种别”。① 基于此，当代研究非人化的学者提出了“ｐｅｒｓｏｎ”与“ｈｕｍａｎ”的区别，②意义重
大。所谓“ｐｅｒｓｏｎ”，即“不是人（ｈｕｍａｎ）的人”。他们徒具人形，不具人性，缺乏人之为人的实
质———理性。

怎样才算具备理性？阿奎那接着指出，智力分施动智力与受动智力两种，前者称灵明，后者称
明悟。懂得普遍的义理，叫做明悟。仿佛光源而照亮普遍义理，并使人领悟者，叫做灵明。凡为人，
必须兼具灵明与明悟。③ 换言之，理性等于灵明与明悟的同存。

以灵明与明悟的共有作为人之为人的尺度，反映出阿奎那对人的定义的严格。至少，亚里士多
德曾将奴隶归为人类中的一类，因为他们有感受理智的能力。而阿奎那反对将这种“感受性的智
力”作为“人种界的划分及人兽的分别”。④ 在他看来，所谓“‘感受性的智力’，只知个体事物，不知
普遍的义理”，⑤ 根本算不得智力，不过是冒得其名而已。奴隶，若只拥有感受性的智力，按照阿奎
那的理论来推理，实实在在算不得人。

不能不问，阿奎那对于人的定义因何如此严格，乃至于如此细分智力种类？他无疑是要凸显人
与动物的不同。然而人与动物的区分，所为何来？

从宗教的角度说，这是因为上帝创世说赋予人高于一切动物、不可与之类同的独特意识，以及
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特权感。这种特权感“构成了西方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⑥启示人不断提
醒自己：我在宇宙中位置如何？而这种提醒，具有相当强的功用性：一旦明确其地位，就要依照造物
主的意志，享受其权力与权利。

造物主意志如何？且看自然万物在他手中的安排。据《创世纪》载，上帝在造出天地、昼夜、空
气与水，以及旱地、果蔬、星体和各从其类有生命的动物，最后照他自己的形象造出人之后，看着一
切都是好的，乃命人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意味着，神的启示如下：

人的存在依靠上帝的创造，其位置居于上帝、天使与其他神灵之下，而在动物之上。人的使命，
见于两端。其一，听受上者之命、服从于神。其二，支配与控制一切飞禽走兽。

上帝这样安排是为了什么？中国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做过这样的解释：“因为他要人类享受世
界；上帝为什么要人类享受世界，因为上帝爱人；上帝为什么爱人，因为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
造的”。⑦

不难领会，既然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就有“凭借与上帝相似的理性和理智，统治百
兽”⑧的权力或权利。这是上帝赋予人的特权。它令人在服从上帝意旨的同时，也获得了人之为人
的优越感。由此优越感所驱动，所有人都不肯与等而下之的动物同流合污。因此，无论神学家还是
哲学家，在阐述人之定义时，都必须强调人的独特性、强调人与动物的距离，凸显人的优越感。

二、人与动物的界分
人兽有别的优越与等级距离感，经过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若内·笛卡尔（Ｒｅ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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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④ ⑤　 〔意〕圣多玛斯·阿奎纳著，吕穆迪译述：《阿奎纳著作集·论万物》，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２２９，２３７页。
Ｄａｖｉｄ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Ｓｍｉｔｈ，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ｐ． １０．
详见〔意〕圣多玛斯·阿奎纳著，吕穆迪译述：《阿奎纳著作集·论万物》第六十章“亚维罗论人兽之别”（第２２８—２３８页）、第七

十八章“亚里斯多德论灵明”（第３２４—３３１页）等章。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ｉｏｎ Ｄａｖｉｓ，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 ２５．
赵紫宸：《神学四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０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３２２页。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的阐发，进一步拉大。
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从根本上说，笛卡尔并无创见，但是他有着前人所未有、代表他那个时代

的科学头脑。因此他一边沿用前人理论，指出“理性或良知是唯一使我们可以成为人，而异于禽兽
的东西”。① 由于理性，人获得了说话和表达思想的能力。一个人，“不管多么鲁钝，多么愚笨，总能
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可是动物不管多么完满，多么得天独厚，全都做不到这一点”；② 一边又运
用１７世纪的机械论，将人与动物的差异推向极端。他解释说：虽然有许多动物在某些活动上显得
比人灵巧，但那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是“它们身上器官装配的本性在起作用：正如一架时钟由齿轮
和发条组成，就能指示钟点、衡量时间，做得比非常审慎的人还要准确”。③ 人的肉体当然也是个机
器；不过人在形体之外，还有灵魂（他晚年又说，这灵魂安居在大脑的松果腺内）。④ 动物则不同，它
们完全只是受机械或物理定律支配的自动机，既无情感，也无意识，甚至连感觉能力是否具备也是
值得怀疑的。⑤

笛卡尔的理论，现在看来，不无荒诞。现代科学已然证明，人的语言与思维能力并不外在于肉
体，而是大脑髓质的功用，且与松果体无关；动物，也并不只是机械的自动机，同样有感觉与意识。
但在笛卡尔的时代，他的自动机学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原因不难解释。其一，笛卡尔的观点符
合当时人对科学的认识。“那是个钟、表、活动模型以及各种自动装置大量涌现的时代，人们很愿
意相信动物也是机器”。⑥

其二，笛卡尔的论述比古典希腊罗马与中世纪的学者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类独一无二、不可与
动物相类的自得与优越感。一方面，动物的感觉与认知能力被笛卡尔否定，而那是古希腊罗马与中
世纪的学者尚且承认的。譬如圣奥古斯丁就曾表示，凡是“生灵（ａｎｉｍａｌｓ），都由灵魂和身体组
成”。⑦ 阿奎那虽然贬低动物，却也指出，动物有“动物的情欲，分喜怒两类”。⑧ 另一方面，人的理智
与思维能力被笛卡尔分离在机体之外，并被视为使人存在的本原———人作为“一个本体，其全部本
质或本性只是思想”。⑨ 这种在人类学家看来否认动物与人共有的生物属性，同时将人的动物属性
也完全否定的立论，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人兽两端的距离。
１７世纪，正值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相交接的时期，人的价值在思想家那里得到高张，欧洲人在

自然界面前的优越感也已积累、增长到相当程度，正需要一种力量将它推向高峰，笛卡尔的理论恰
逢其时地满足了时代与不少人“灵魂”的需要。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赞同笛卡尔的理论，
譬如与他同时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伽森狄（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ｅｎｄｉ）就反驳、质问他，指出“人虽是动物中
最高贵、最完满的，然而无论如何，人还是动物中的一种，……不能在性质上与动物不同。……它们
虽然不能像人那样说话（因为它们不是人），却能按它们自己的方式说话，发出它们所特有的声音。
……要求兽类说出人说的话而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话，是否公平合理？”。瑏瑠 稍晚些的英国哲学家
约翰·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也认为，“将动物等同于机器的概念违背感觉与理性的一切事实”。英国
政治家与思想家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子爵（Ｈｅｎｒｙ Ｓｔ Ｊｏｈｎ，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Ｂｏｌｉｎｇｂｒｏｋｅ）则和普通人
一样“坚信，镇里的牛与教区的钟是不一样的”。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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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⑤

⑦

⑧

瑏瑠

瑏瑡

② ③ ⑨　 〔法〕笛卡尔著，王太庆译：《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４，４５，４６，２８页。
灵魂独立于形体，却又安居在大脑之内。这是二元论者的笛卡尔与科学家的笛卡尔所表现出的矛盾，或者说，是他在晚年所找

到的对于早年不够圆通的学说———灵魂与形体的分离———的一种解决方式。
⑥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３１，３２．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１１页。
〔意〕圣多玛斯·阿奎纳著，吕穆迪译述：《阿奎纳著作集·论万物》，第１６７页。
〔法〕笛卡尔著，庞景仁译：《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９１—２９４页。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３４．



人与动物的分离，并不仅仅为了说明人的独一无二，或者满足人的优越感，它还有一层现实的
功用。这就是：以万物为用，人为中心。正是出于对此种动机的洞察，笛卡尔的同时代人评论他，
“笛卡尔目的明确，就是为了让人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与占有者”。①

人对自然界的利用与支配，开始于采集与捕猎。动物的驯养，则令人类逐步产生统治自然的权
力观。随着驯养规模的扩大，尤其是财产观念的产生，这种权力观愈加强化。在西方，古希腊以降，
学者们模仿着亚里士多德的话语———“自然不造无用之物，它为每一个事物都赋予一个目的，……
丰美的植物为动物生长，动物则为人类供应生计”。② 神学家更是通过《圣经·创世纪》的“神圣语
言”，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道德基础。１７世纪一位英国主教如是说：“生物不是为了它们自己而
被造出，乃为供应人类使用、服从人类驱使”。③ 总之，一切动物都为人类的需要而生。哪怕不能提
供实际性的功用，也要满足人类的审美与道德目的，譬如鹦鹉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欢笑，苍蝇则为了
刺激人类养成爱干净的习惯。万物为我，我为主人；人在万物之链中占据中心位置，且拥有统治万
物的特权，被认定为不言而喻的真理。

而要维护这种特权，其前提就是在人兽之间划定不可逾越的界线。适如笛卡尔所言，假如承认
动物有感觉、有灵魂，那就无法从道德上证明人对动物的屠杀或虐待是正当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笛卡尔的理论赢得追随者甚众。虽然笛卡尔本人并非人类中心论者，他和当时的物理学家伽利
略、哲学家莱布尼茨等一样，拒绝接受自然只为人类而造的观念，但他的机械论却推出了最受人类
中心主义者欢迎的结论。这个结论无论听起来多么背离常识，却因其在人与动物之间划定了最牢
固的界线而一再为人引用。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它非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至尊与优越感，还
“圆满地为人类无所顾忌的统治行为扫清了道路”，或者说，“为人类实际上如何对待动物提供了不
可能更好的理由”。④

不得不指出，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人与动物存在本质的差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自古以
来，无论学者还是普通人，都凭着对宠物或家畜的观察，发现动物有着与人类似的情感与理解力。
狗通人性，大象很聪明，这是任何不肯违背常识的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古希腊的普鲁塔克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还记录过警觉性很高的鹅，帮助罗马人发现了前来袭击的高卢人，从此在罗马得到爱护
的故事。⑤ １７、１８世纪，人与动物相距遥远的理论，虽然一方面由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强化，但另一方
面也有被打破的趋势。有人指出，从道德水平来看，人并不比动物高尚，也很可能不如动物。洛克
在其《政府论》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说，“人类胡思乱想的大脑放弃理性时，可以让人的兽
性降到比动物水平还低”。⑥

还有的人认为，人与动物的智力有相似的生物学基础，尤其是猿猴的大脑，与人类非常接近。
因此之故，前文提到的博林布鲁克子爵一再强调人在本质上与野兽无异，以至于他的读者评论他
“运用人类最高级的理智证明自己是个野兽”。⑦ 与子爵观点相近，而在神学家看来实属异端者，是
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与医学家拉·梅特里（Ｌａ Ｍｅｔｔｒｉｅ）。他根本不承认“人和动物有先天的区别”，
并且相信，猴子也可能学会人的语言。依他之见，“从动物到人并不是一个剧烈的转变。在发明词
汇，知道说话之前，人是什么东西呢？只是一种自成一类的动物而已”。尽管他承认，人对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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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３３．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第５—２３页。
④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１６，３３．
〔古希腊〕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４页。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英文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２页。
Ｋｅｉ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 １２８．



有诸多优越之处，“但是把人和动物列入一类，对人还是一种荣誉，在未到一定年龄之前，人实在比
动物更是一个动物，因为他所具有的本能还不及动物”。①

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在欧洲，从１６世纪起，也已开始退出。大自然并非为了人类而存在，这
一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观念，在敢于挑战传统的人中传播。譬如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
他将“人为宇宙主宰”、世界为善用理智之人而创造的提法视为“可笑的狂想”。在他看来，人与其
他动物一样，都受大自然法则的“束缚与阻碍，没有真正的主要的特权和优待”。万物为我，我为主
人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统治权，是“人对自己想入非非”的结果。他指出，“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
力，使人自比为神，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创造物”，并且“对它们任意支
配”。实则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赖”。用蒙田的话说，“动物喜欢我们、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我们
对他们也是这样”。②

又如玛格丽特·卡文迪什（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１７世纪英国诗人与哲学家，她将人类中心主
义的根基———物种优劣论———彻底颠覆。在她的自然哲学中，万物都有感觉和理性———“动物有
动物的感觉与理性，植物有植物的感觉与理性，矿物质有矿物质的感觉与理性”。这是大自然的原
则。在此原则下，“没有一种生物优越于其他”。因此，“一切生物都有着与人相等的理性，只不过
在性质与形态上各有差异”。但是人类，却出于对其他生物的无知、“自爱与自欺欺人的傲慢”，把
自己想象成万物的主宰，或自然界的“小神”，以为世界为己而造。③ 与她同声相应的，是剑桥大学
的哲学家亨利·莫尔（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ｅ）。他劝诫时人，“生物生来自乐，并不只为服务人类，不这样想就
是骄傲、无知，或者傲慢地自以为是”。④

为上述见解奠定根基者，在于类人猿的发现。正如当代灵长类动物学家、人类学家理查德·兰
厄姆（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ｒａｎｇｈａｍ）所指出的那样，“当欧洲人在１７世纪初第一次见到黑猩猩时，他们立刻就
认识到了二者的相似性。……人类，不只是身体属于大自然，其心灵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⑤

出于对科学的信仰，人与动物的距离，从１７世纪起，逐渐被缩小。现代人类学奠基者卡尔·林
奈（Ｃａｒ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坚持把人列入动物的一部分，与大猩猩同归于人属（ｈｏｍｏ）。他还驳斥了古
典作品中关于理性动物与非理性动物的区别。随着天文学的进展、生物进化论的出现等，所谓上帝
创世的意图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想象等，面对科学，自然瓦解。动物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然以人为中
心。达尔文也举例说明，兰花的特征源于生存的竞争，并非为了人类的审美；家养动物适用于人类，
也不是因为上帝一开始就那样创造了它，而是在“自然给予动物连续的变异中，人类在对自己有用
的一定方向上积累了这些变异”。简言之，是“人类积累了选择的力量”，⑥才使动物变得对人类
有用。

不过，要说人与动物之间距离很近，甚至没有严格界限，那就等于打击人类自尊心；也与人类社
会由来已久的功利主义支配观不相调和。无论蒙田、梅特里等如何批驳人与动物距离遥远的理论，
他们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排斥。极少人能放得下唯我独尊的传统与尊严感。不要说人类
文明的发展使人获得了唯我独尊的资本，“即便是原始部落，其社会统一性也与狼群的统一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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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了维持这种与自然界不同的统一性，需要看重自己，轻视他人”；①这个“自己”与“他人”的
界限也一定要划出。因此，当人与动物的距离被缩小时，为了拯救“自己”的尊严，人们就开始在人
与人之间着意拉开距离，种族主义应运而生。

种族主义主要有两种说辞。一是人种退化论，即人类同源论中的种族优劣论。它将源自同一
祖先的人类划分为不同人种，认定其中某些人种越来越趋于退化，与优越的欧洲白种人距离越来越
远。另一种是人种起源多元论，自古以来就被基督徒视为异端，因为它不承认人类起源的同一性，
等于否认了上帝造人的教义。然而，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祖先的信仰，也使人很难长期坚持说：某一
人种比另一人种更远离或接近动物状态。因此，当１７、１８世纪西方白人社会为了维持尊严的需要，
也为了新世界开辟以来殖民的利益与奴役其他人种的需要时，人类起源多元论开始受到欢迎；延至
１９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种族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ａｃｉｓｍ）的出现，人种起源多元论终成人类学正统学说。

三、非人化的展开
一旦人类认定，动物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必然受影响。因为人类

社会关于“人”的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的认识，就在人类区分人与动物的差异时，人的本质也被界定
为由某些特质构成；如此一来，任何不具备此类人之为人的特质的“人”（ｐｅｒｓｏｎ）就会被排斥在完全
意义的“人”（ｈｕｍａｎ）之外。他们充其量只能沦为次人类，或者干脆与动物相类。
１５５０—１５５２年，西班牙发生了一次长达两年，关于印第安人究竟是不是人的争议。
争议起因：西班牙在美洲的征服者对印第安人肆意杀戮、殖民者通过委托监护制对印第安人加

以残酷奴役，因而遭到以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 ｄｅ 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
为首的人道主义者的谴责。卡萨斯上书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
指出：印第安人是其土地的主人，理应享有其对土地的权利，而不应被剥夺；他们虽有着野蛮与非理
性的习俗，但和西班牙人一样，同是上帝面前平等的人，因此绝不应受到奴役；即便他们不肯皈依基
督，殖民者也无权对之发动战争。由是之故，国王应依据自然法与神圣的法律来统治印第安人，并
且保证其臣子也没有对印第安人进行压迫。②

卡萨斯甚至对征服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国王对印第安人的权力也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仅仅凭
“发现”无权享有对印第安人的主权；征服者的权力仅限于向印第安人和平地传播福音。这一系列
有理有力的申诉，让国王感到了宗教、道德与政治上多重的压力。１５５０年４月１６日，由印第安事务
委员会提议，查理五世下令，在未获国王准许前，暂时停止对新大陆的征服。③

西班牙文明史上光辉的一幕出现了：正当西班牙王国达到其荣耀的顶点时，他们神圣的罗马帝
国皇帝、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查理五世下令暂停对海外世界的征服，直到它被证明为正当时为止。
８月，查理五世召集主教、法学家、神学家等１４人在巴利亚多利德（Ｖａｌｌａｄｏｌｉｄ）集会，当着印第安事
务委员会成员的面，讨论印第安人问题。

委员会征询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方以西班牙知名学者、翻译并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胡安·
希内斯·赛普尔韦达（Ｊｕａｎ Ｇｉｎéｓ ｄｅ Ｓｅｐúｌｖｅｄａ）为代表；另一方则由卡萨斯提出陈述。双方引经据
典，长篇论述，对辩论倾注了极大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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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持续两年，未决输赢。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然而印第安事务委员会始终未曾给出
结论性评判。对于印第安人，刀剑下的征服依然在持续，福音的传播依然靠着血与火的震慑，奴役
也在变本加厉。

印第安人因何未能借此辩论获得其作为人的权利？原因之一，在于实际利益的考量战胜了良
心上的不安。毕竟，将美洲大陆的财富占为己有才是欧洲君主最为重要的目的。原因之二，赛普尔
韦达将印第安人降为人类中的次等，因此不足以充分享受人之权利与尊严的理论，契合了欧洲人一
贯对于人的理解。

赛普尔韦达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他在辩论中弹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老调，认为印第安人
虽不完全等同于动物，却在“人”所应有的理知程度上尚未发展完全，充其量只能归为野蛮人。而
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战争与征服，不仅与神圣的宗教教化原则无冲突，历史上亦有无数先例可循；尽
管此类征服史掺杂了残忍的屠杀、贪婪的动机，但征服本身的正当性无可非议。再者，对于欠缺理
知者，也不能指望完全靠文明的手段就能令其放弃丑陋的习俗、野蛮的宗教信仰，而服膺于文明的
基督教；在他们理知不能及的地方，发动战争，迫使其归属于文明的社会，是为正当。① 此外，他还
指出，“有权威和财产是有理知者的特征，而缺乏理知者不应有任何权力，因此征占印第安人的土
地、驱使他们为奴完全合法合理”。②

回望那以掠夺与奴役为特征的美洲征服史，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是依托了人
与动物有质性差异的理论而获得正当性。卡萨斯虽自称胜利，然而真正的胜利者实为赛普尔韦达
以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人。

就在这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支配下，人类社会中进一步的罪恶衍生出来：一旦人被视为动物或与
动物接近，就容易被类同于动物而对待，非人化过程从观念转入社会实践。其结果直接导致奴隶制
与种族主义中的财产论与暴力论。

首先，奴隶制中的财产论有了依据。既然某类人在本质上类同于动物，其功用也就如牲畜。所
以古希腊的奴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或工具罢了”。他们充其量是“各
类工具中最为高级者”。③ 俄国的农奴亦“非有人格之类，而为曾受洗礼之财产”。④

其次，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中的暴行便可推为合理。其极端是种族灭绝论，将某些人视为人类社
会中的毒物，或依附其上的毒瘤，必须加以铲除。较为温和者，允许某类人在人类社会生活，然而其
生存状态堪比动物，肉体上饱受劳役之苦与摧残虐待之外，精神上也蒙受羞辱，尽管其中有等级与
程度上的差异。

被降为“次一等的人”（ｓｕｂｈｕｍａｎ），有时勉强还可称作人，只是低人一等；而被“兽化
（ａｎｉ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者”，则连“人”的称呼也常被剥夺，往往被其支配者视为在人种起源上就与自己来
源不同。很多情况下，二者被不加区分地混用与互换。但在极端情形下，会显示出令人惊骇的差
异。譬如主人与被降为“次一等的人”性交，一般不至于产生罪感，毕竟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尽管后
者是劣等人；若与严格意义上的“兽化者”性交，则无异于鸡奸。由此可以理解因何纳粹德国时期，
德国人对与犹太人通婚何以如此畏惧与厌恶。

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社会中，非人化暴力最常见的方式，是将动物的名字用之于奴隶或其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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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狗”、“蟑螂”、“臭虫”、“母狗”、“母猪”等一切可以想到的动物名字均用之于奴隶或其他族
群。奴隶即便有个人名，也必须随着主人姓。在主人眼里，奴隶是无过去、无未来，其标签随时可被
撕下、重换的物品。容许奴隶有个名，不过是为了使用的便利；令其随了自己的姓，不过是为区别该
奴隶的归属。因此，古代西亚的奴隶便如牲畜一般，身上烙着主人的名字；古罗马的奴隶也佩戴着
刻着主人名的项圈。直到２０世纪，奴隶必须等同于动物的观念依然流行于有奴隶的社会。１９５２
年之前的玻利维亚，沦为白人家奴的印第安人被蔑称为“蓬戈（ｐｏｎｇｏ）”。他们“与狗睡在一起，还
必须跪着与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说话。直到１９５２年的一场革命才恢复了印第安人被践踏
的尊严”。①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对奴隶制作比较研究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兰多·帕特森（Ｏｒｌａｎｄｏ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对奴隶制作了如下定义：“奴隶制是对生来就被疏离于社会、且通常被剥夺荣誉感的人永
久而暴力性的控制与支配”。② 在他看来，奴隶虽生犹死，从未以人的身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利；
他们虽生活在社会之中，事实上却被拒绝于社会之外。因此，唯有“社会死亡”一词方能最根本、最
准确地说明奴隶制的本质。

当然，最为悲惨的非人化景象发生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间航程”，即奴隶贩子将非洲人运
离非洲海岸，抵达美洲大陆的这一段。所谓的运奴船一半是运输工具，一半是移动监狱。奴隶们赤
身裸体被塞入船舱底层，分列成行，紧密相挨，如同橱柜里排列的汤勺。每人占据不到一平方米的
空间。为防暴动与逃跑，男人成对拴牢，左脚对右脚，左手对右手。污秽物流满甲板、恶臭无比。饮
食粗劣且供应不足。奴隶们每日被集体赶出船舱，在甲板上强制跳舞。凡有不从，皮鞭伺候。无论
老弱病残。妇女、孩童有时可免锁链之苦。但强奸女奴被水手视为海上航行顺带的福利，不值一
提。航程约在五周左右。死于这移动坟墓中的奴隶，根据最新的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１６—１９世
纪，大约１２５０万非洲人被俘上船，活着登上美洲大陆者，约１０８０万人。③ 换言之，大西洋奴隶贸易
三百多年间，约１７０万人死在运奴船上，喂了紧随船后的鲨鱼。当然，不同船上的死亡率差异颇大，
低者５％，高者３３％或更多，平均死亡率为１５％。④

这一千万余名英雄般的奴隶在运奴船上的经历，只是被非人化的开始，或可称其为非人化的考
验期。他们登陆后，迅即进入适应期，亦即西印度群岛奴隶主所说的“成熟期”。

他们先在岸上被拍卖、出售。每经历一个步骤如受洗（这是非人化过程中最具讽刺意义者：施
洗意味着受洗者灵魂永存，而不承认奴隶有灵魂则是将奴隶非人化的根本理由）、卖出、交税，均要
分别被人在身上烙印表示完成。这期间，又会有一部分奴隶死去。“在巴西，约５％的奴隶死于拍
卖期间”。⑤

幸存者跟随主人，进入其家庭、工厂、种植园、矿山等各类劳动场所。并非所有奴隶都从事高强
度的劳作，少部分人如管家、工头，以及因技艺高超而被主人允许单独从业者，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与特权，甚至看起来不像是奴隶。但大部分奴隶无此幸运。在巴西甘蔗种植园里的奴隶，每在种植
季节，早上五点起床，黄昏回到住处。进入收割期，甘蔗须当砍下、榨汁、熬糖时，奴隶们就要不分昼
夜地干活。甘蔗极易腐烂，砍下来一天不榨，汁液就会发酸。奴隶们必须将一切该干的活迅速干
完，才能保证种植园主的利益不受损失。他们轮流当班，时长为１６—１８小时。如遇人手紧张，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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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才能睡一晚。由于甘蔗种植２—３月后便可收割，收获季节长达９个月，因此一年中的大部分
日子，奴隶们都要超强度地工作。许多奴隶在此适应期累死。蔗糖生产又是风险很高的劳动。无
论收割还是榨糖，劳动者都易被砍刀、榨汁机等伤害。１９世纪的古巴，因此有了一句俗语：“糖是用
血换来的”。

四、非人化的产物
非人化的结果毫无疑问造出一批反叛者，然而长期的非人化过程往往将奴隶驯化得真如动物

一般。他们顺从、卑下；不知思考，只知服从；甘于被虐，不求独立，缺乏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荣誉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非人化并不总以血腥、残暴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在严厉中也掺杂着人道主义的
温情与父权般的情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ｇｅｌ）、斯
坦利·英格尔曼（Ｓｔａｎｌｅｙ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与历史学家尤金·杰诺维斯（Ｅｕｇｅｎｅ Ｇｅｎｏｖｅｓｅ）分别撰著《艰难
时代》与《奔腾吧，约旦河》，一反既往奴隶制研究中对美国南方奴隶制严酷性的强调，而以更加深
入与客观的视野揭示了非人化过程的复杂性。在《艰难时代》中，读者们见到：奴隶主出于经济理
性的考虑，也会人道地对待黑奴。奴隶们膳食充足、住房清洁、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孕产妇受到照
顾。“处于黄金生育期（２０—２９岁）的黑奴妇女，每１６７个人中，只有１个死于生产”。这个比例“比
南方白人妇女的产死率还要低”。① 奴隶家庭的完整性，也大多得到保护。其结果，不仅使美国奴
隶人口的自然增长保证了奴隶劳动力的供应，还使大多数黑奴安于奴隶制的桎梏，“除了少数强烈
向往自由的有才能的奴隶，或者其家庭遭到破坏的奴隶，会不惜一切代价，冲出奴隶制，大多数奴隶
都不愿为自由而冒险，他们甘愿为其压迫”。② 《奔腾吧，约旦河》则以社会学的庇护理论为依据，认
为奴隶主与奴隶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与种族冲突，在美国南方，由于奴隶主的父权主义而得到了
缓解。一方面，奴隶主给予奴隶父权制家长式的照顾；另一方面，奴隶忠诚地为奴隶主服务，甚至将
“强制性劳动视为回报主人的一种法律义务”。③

总而言之，无论是赤裸裸的暴力压迫还是被经济理性、人道主义等缓和了的奴役，都会生产出
甘于非人化地位的奴隶，恰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奴隶们在枷锁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
枷锁的愿望，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奴隶状态，犹如优里赛斯的同伴们看见他们自己的畜牲状态一
样”。④ 托克维尔比卢梭看得更远。他指出，奴隶们不仅“对于自己的卑贱地位，感到心安理得。即
使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后，也往往把独立看作比奴役还要沉重的枷锁，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只学会服
从，没有学会服从……理性的呼声。（一旦自由，就有）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向他们袭来，但他们没有
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抵制它们。……在这个深渊里，奴役使他们失去理性，放任自由使他们走
向灭亡”。⑤

欠缺理性正是人被非人化的理论依据，但由非人化的结果所导致的“失去理性”却成为奴隶制
捍卫者为奴隶制辩护的理由。这一群无知、无能、缺乏荣誉感的奴隶不是生活在奴隶制与主人的保
护下才更安全和有保障？假如赋予他们自由，他们岂不是会因为缺乏自由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能
力而遭到毁灭？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捍卫者的理论奠基人托马斯·迪尤

４２

　 《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Ｆｏｇ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Ｌ．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ｇｒｏ Ｓｌａｖｅ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５，ｐ． １２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Ｆｏｇ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Ｌ．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ｐ． ２４４．
Ｅｕｇｅｎｅ Ｄ． Ｇｅｎｏｖｅｓｅ，Ｒｏｌｌ，Ｊｏｒｄａｎ，Ｒｏｌ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ｓ Ｍａｄ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１９７６，ｐｐ． ５ － ６．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７页。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０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ｗ）就曾以此为由，谴责废奴主义者的不道德或者说“假仁假义”。① 美国南方捍卫奴隶
制的领袖，１９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Ｊｏｈｎ Ｃａｌｈｏｕｎ）也以黑人天生智力低劣
作为反对废奴运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因果颠倒的论证；也不过是为了
借他人的卑贱与无知，放大自身的理性与荣誉感。其中所反映的，是人性的矛盾与虚弱。

更为甚者，非人化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出一种以主动贬低人格为特征的奴隶文化。
１９５９年，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Ｓｔａｎｌｅｙ Ｅｌｋｉｎｓ）依据美国南方民间传说，提取出一

个“理想类型”的黑奴形象———桑博（Ｓａｍｂｏ）。“这个典型的种植园奴隶，温顺而不负责任、忠诚而
懒惰、低声下气而一贯撒谎与偷盗。他的行为一派婴儿般的傻气，言语满是幼稚的夸张。他对于主
人，是彻底的依赖与孩童似的依恋。而这种孩子气正是他之所以能存在的关键”。②

虽然有许多废奴主义者与民权运动者厌恶并拒绝这种类型化，认为黑人心中充满着自主、独立
与抵抗精神；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桑博的形象广泛地体现在美国黑奴群体中，正如阿Ｑ的形象典型
地代表了中国农民一样。

与“桑博”们行为方式上的“少年化（ｊｕｖｅｎ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③相伴随的，是其心理上的自轻、自卑与自
恨。不少奴隶自述：“主人对我很好，但有时候我太坏了，他们不得不打我，……我就是欠揍”。④ 这
种长期经受非人化、丧失人之为人的荣誉感而导致的心理上的自我施暴，哪怕是智能出众的奴隶也
难以摆脱。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美国１９世纪著名逃奴，曾被美国总统林
肯邀至白宫做客，并担任美国驻海地大使。当他还在南方为奴时，曾经诅咒自己学会了识字。他
“羡慕身边那些奴隶的愚蠢，常常希望自己是一个畜生，宁愿置身于最低贱的爬虫一类”。⑤ 在美
国，奴隶制结束后近百年，依然有许多黑人由于奴隶制的遗产与种族主义的肆虐自幼生活在自卑、
自恨的阴影中。１９７１年，美国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Ｊａｍｅｓ Ｂａｌｄｗｉｎ）回忆，“我从小就鄙视
我自己，……也鄙视我父亲、母亲、兄弟、姐妹”。⑥ 鲍德温的自轻、自恨心理不是个别的。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之前，“梦想自己有一天变成白人”，“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是许多黑人儿童心中的梦想。
１９５４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在公共教育领域不具合法性（布朗诉托皮卡案），认定由隔
离所产生的“自卑感影响了儿童的学习动力”，其依据就来源于社会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发现：
黑人儿童以白人娃娃作为美与好的标准。⑦

黑奴们的自轻并非纯粹的示贱，它还有一种实际的功用。奴隶们通过经验懂得：越是自轻自
贱，自身的安全越有保障。因此，他们集体地形成了一套表演传统，以凸显其身份的卑微。譬如在
与奴隶主说话时眼光朝下、吐字不清，故意显得笨嘴拙舌；或者局促地移动双足、用脚蹭地、抓挠头
皮、咧嘴傻笑等。依靠这样自轻自贱的礼仪式表演，奴隶们部分地达到了自保目的。其机制不难解
释：一来，满足了奴隶主的优越感；二来，激起奴隶主的家长保护与些许怜爱意识。

而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们如此自轻自贱、贬低人格的表示正是其非人化的目的：通过奴隶们
主动地将自己降为自然界万物巨链中低于自由人的那个等级，他们就会安于奴隶主的统治，满足于
其奴隶地位，放弃其作为人的种种尊严、自由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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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这种非人化驯服相当成功。奴隶们确确实实将其非人化地位内化成了对自我乃
至整个奴隶群体的认知，甚至“以卑躬屈膝地仿效他们的压迫者为得意和骄傲”，其智力也跟着“下
降到了与他们的心灵同样低的水平”，①仿佛被一股幽暗意识所推动。

五、结 语
人生而自由与平等。这是人类社会所有成员都应持有的认知。然而，人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

度上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界分之上。基于这种界分，人有了对“自我”独特性的自诩，并将之投射
到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理解中。当人与万物的关系被解释为以人为目的、以万物为功用的神圣法则；
人与动物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一界线以理性为标志，而理性又是上帝与自然赋予人之为人
的特质，并因之而拥有支配动物的特权时，人对人的奴役、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歧视便获得了
似乎是本于自然的“正当性”。

非人化，作为绝大多数奴隶制与一切种族主义获得“正当性”的前提条件，是人类施暴于同类
时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有了它，奴隶制中的财产论与种族主义的各种暴行才能逃避伦理道德的
谴责。

令人扼腕的是，非人化的结果造成了非人化对象主动矮化人格的现象。理想类型的奴隶通过
非人化机制自动生长出来，自轻自贱的心理支配了被奴役与被歧视者的行为。而这又反过来构成
人们为奴隶制与种族主义辩护的理由。

反思历史，不难看出，那一再受到谴责的奴役与种族迫害，乃至于战争中的诸多暴行，无不借助
了非人化的力量而施行。非人化，不仅是某些人群遭受迫害的前提；有时也是被迫害者反转成为迫
害者的原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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